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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航博士后

王天旭遭校方起诉的新

闻冲击着人们的内心。

曾经引万人羡慕的的博

士后，如今落得“最惨”

之名，此种反差背后，折

射出现行博士后制度存

在哪些问题。1984年便

在我国出现的博士后制

度，在其而立之年又有

哪些“顽疾”需要我们加

以“诊断”？

一年前，我曾参加过一场博士后教育的论坛。
论坛上，多位有过博士后经历的院士围绕现行博
士后制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大家讨论的焦点
之一，便是目前博士后审批过多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很多人对博士后有一种误解，以
为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一种“学历”，实则不然。
博士后的核心特点是“流动”，其本质只是一个工
作经历，而且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因此，根本没
必要设置太高的设站门槛，更没有必要为此审理
烦琐的审批手续。

据了解，目前在对博士后管理方面，国内设有
全国性的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博士后流动
站设立，以及博士后进出站申请等工作的管理，甚

至包括培养博士后费用等问题，也是由国家统一
拨付。而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更何况国家拨
付的资金其实并不足以支付博士后的待遇，各个
单位为了吸引博士后，给出的待遇远远高于规定
标准，而且也会追加一些名额。

在我看来，博士后设站权和审批权其实都是
可以适当下放的，要不要设站、有多少名额、给多
少待遇，这些都可以由聘人单位、企业结合自身情
况自主考虑。同时，有关部门也可以借鉴人才交流
网站的经验，设一个统一网站，给想当博士后和想
聘任博士后的供需双方提供一个互相了解的信息
平台，促进博士后的流动。

事实上，就在一年前的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希就曾建议，国家在待遇、身
份认同、经费保障等方面提高博士后吸引力的同
时，还应当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和博士后本人的
实际情况，将博士后进出站时间的决定权交给导
师灵活掌握。甚至可以借鉴洪堡基金等国际成功
经验，设立专项经费，吸引优秀的国外博士来中国
进行博士后研究。

总之，在博士后的管理工作中，有关部门需要
将自主权下放到高校、企业等用人单位，发挥其自
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
特色的博士后培养之路。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本

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博士后阶段是旨在为短期内未确定长期研究方
向的博士毕业生寻求合适工作设置的衔接过程。从本
质上说，这是一段工作经历。而国内曾一度将其视作
比博士更高的学历，这显然是一个误区，也误导了博
士后制度的发展。

博士后超期问题是这种误导的后果之一，此外，
博士后流动站在管理上存在的考核不严格，博士后业
务水平不高等问题，相对比博士后超期离站更加普
遍。博士后发表高水平论文偏少，甚至一些论文质量
不如博士论文。流动站对博士后研究的范围、要求不
明晰，一些博士后的工作不太具有研究价值，博士后
本人出于种种原因，也认可这种“熬资历”的工作状态。

在我看来，是否需要设置博士后流动站，设置多
少流动岗位，一定要从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而当下
因人设岗（因某人有了博士后导师资格就要招博士
后）、因站设岗（因为有了站就必须招博士后）的情况在
较大范围存在。从单位角度而言，不需要博士后岗位
的单位，就不必设置博士后流动站；从个人角度而言，
没必要经历博士后阶段的博士毕业生，就不要盲目进
入博士后流动站进行所谓的熬资历。

事实上，博士后学术进取心不强的主要原因，与
博士后的定位有关。很多人将博士后定位为周转性质
岗位，但如将其定位为竞争性研究岗位，局面就会大
大改观。这种改变需要切实以需求为第一依据，没有
需求的流动岗位就应该撤销，同时以需求为动力提高
进站人选的选择性，提高对其工作专业性要求的标

准。唯有如此，博士后流动站质量才能切实提高。
而当下，无论以需求标准看，还是以专业水准来

看，国内博士后流动站开设都过多、过滥。在国内设置
博士后流动站初期，许多单位把博士后视作比博士更
高的学位，同时认为博士后流动站兼具了彰显学术水
平、单位地位、个人学术荣誉的功能，即在评价一所高
校或科研机构中，博士后流动站成为了加分项目。这
就使博士后流动站的发展注入过多权力和功利因素。

究其根源，博士后流动站虚增在于其价值的偏
离，不是追求专业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行政逻辑和功
利取向等非学术力量把它捧得过高，这一情况的出现
当然不能代表学术的真实需求。基于博士后流动站实
质上成为一种象征的原因，博士后流动站的运行又滋
生出两大问题：一是缺少严格的专业考核规范，二是即
便有相关的考核规范，也没有真正实施。某种程度上
造成许多没有太多学术含量的岗位也在招收博士后。

面对一些博士后流动站中博士后沦为“打杂工”
的现状。需要进一步反思什么样的单位才真正需要设
置博士后流动站。我认为，有较高层次短期专业研究
需求，而非一般专业研究需求的单位，才应该开设博士
后流动站。应依据这一标准作一次全面筛选，然后对
确有必要保留的博士后流动站加大去行政化力度，应
该依据专业的规则设立、管理、运行和考核，这样中国
的博士后流动站才能步入常态发展。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本报记者

温才妃采访整理）

博士后流动站虚增耽误了谁
姻储朝晖

应该说，我国设立博士后制度的初衷，是为
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和机
制，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从而更好的出
成果、出人才。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方面我
们做得并不是很如意。

一般而言，博士后的年龄大多在 28~35岁，
这是一个最具创新活力的年龄段。然而在现实
中，博士后的培养质量依然需要提高。我们不能
否认，有些博士后作出了很好的成绩。但总体而
言，博士后整体产出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究其
原因，很多因素在困扰博士后创新能力的提升。

这中间，博士后所遇到的首先一个问题便
来自于生活压力。28~35 岁既是科研的黄金年
龄，但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也是需要考虑结婚生
子的年龄，对于女博士后而言尤甚。而这也就意
味着大量的精力分散以及更繁重的生活压力。
但与此相对的，国内博士后的待遇并没有相应
的提高。当博士后面对沉重的生活负担时，指望
其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和创新显然是不现实的。

博士后在进入流动站后，需要面对的另一
个难题是衔接问题。博士生在毕业后，一般不会
在自己导师手下做博士后。于是，他就需要面对
一个新环境、新课题，甚至是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这也是个问题。

应该说，与博士生相比，博士后有着自身的
一些特点。比如，博士后与导师不再是指导和被
指导的关系，而是转化成在科研项目上的合作关
系。同时，博士后在流动站的研究时间较短，一般
只有 2年。他们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自身的
角色转换，适应新的研究环境和研究领域，如果
处理不好，也将影响博士后的科研工作。

此外，在就业领域，博士后所面临的压力也
并不比博士生小。目前在就业市场，博士后的研
究工作经历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优势，尤其女
博士后在这方面的压力会更大，这也需要引起
我们的注意。

在此，有必要提及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目
前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面临着难以吸引科研

能力突出的博士进入博士后队伍的问题。这是一
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博士后制度设置的初衷，
便是希望为科研能力强的博士提供一个更好的
科研环境，但现在却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而造
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与上述一些因素是有直接关
系的———正是因为考虑到成为博士后会面临种
种困难，优秀博士生才更容易选择直接就业。

换言之，这些不利因素在阻碍博士后创新
能力提升的同时，也在降低着博士后这一岗位
本身的吸引力。

在此，我们不能批评毕业博士生的“现实”。
毕竟，当其他工作能够提供更好的待遇、更优越
的科研条件时，我们的确没有理由要求优秀博
士作出更有利于自身的选择。我们只有采取一
些措施，为博士后的科研解除后顾之忧，才能在
提升博士后创新能力的同时，增加博士后本身
对于毕业博士生的吸引力。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学院院长，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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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自主权应适当下放
姻郑兰荪

美国科学研究学会于 2005年发布了一份
关于美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博士后生存状况的抽
样调查。从博士后培养环节来看，博士后待遇是
国内外的共同话题。

该报告显示，仅 3.8万美元（中位数，下同）
的博士后年均工资，仅仅高于 2.8万美元的高中
毕业生年薪，低于年薪 4.5万的本科毕业生、年
薪 5.6万美元的硕士毕业生、年薪 7.1万美元的
博士毕业生。而 2012年的另一份调查显示，美国
博士后的薪水为 4.2万美元，比终身教职者的收
入低 44％。

如果我们把博士后视作正式学者身份，自
然会觉得他们的待遇偏低，但回过头来看博士后
这个特殊群体的定位，收入本身并不是评价博士
后群体所得的唯一指标。

在美国，博士后人群内部有明确的类型区
分。一类为博士后助理，他们从事科研、教学等多
方面工作，待遇相当于大学里的正式员工，较高
且稳定；另一类是博士后学者，其身份是准学术
人员，是博士生培养的延续，跟所在大学没有专

门的劳资协议，收入相对不稳定。
在中国，博士后身份没有作细致的分类界

定，日常所做的工作多是跟着导师做项目，且流
动站较少设置课程对博士后进行相关教学、科研
技能的培训。正是因为博士后身份界定不清，产
生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如签订什么样的协议，
进站以后权利、义务的界定，科研成果的评定等。

博士后制度的设立是基于高校（或科研机
构）、博士后双赢的考虑。对于高校或研究机构而
言，可以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科研工作；
对于博士后（主要指博士后学者）来说，可以暂时
免于就业市场的压力（有统计显示，2008年，美
国只有 39％的博士后在获得博士学位 5年内取
得了终身教职或进入终身教职系列），高校不赋
予他们教学任务、社会服务等工作，博士后便可
以心无旁骛地从事科研工作。据美国自然科学基
金会 1999年的一项调查，博士后人员以第一作
者身份在《科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占论文总
数的 43%。虽然博士后薪水不高，但是就科研方
面的锻炼而言，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从考核角度而言，美国高校对博士后的考
核不会采用官方考核方式，相关职责主要落在
导师身上。导师以年度考核形式对博士后全权
负责。如果出现博士后违反工作约定、博士后
资助期满、科研水平不高等情况，须终止博士
后培养，则由导师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针对
可能出现的导师或雇用单位对博士后研究人
员的不公正待遇，美国高校设立了申诉机制，
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收入、待遇并不是博士后制度的根本性问
题。上述美国科学研究学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与
收入、福利因素相比，制度化的监管、高质量的培
训、与导师的和谐关系等，更能影响博士后的质
量（以论文发表为标志）。

就美国相关调查对我国的启示而言，如何
对庞大的博士后群体进行分类培养、如何强化导
师对博士后培养的责任意识、如何保障博士后科
研的自主性和权益，这些都是亟待关注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

院副教授，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中国“最惨博士后”事件，对个
人来说自然不幸，但也给了人们一
个反思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契机。笔
者认为，这次事件暴露出的主要问
题，应向现行的博士后制度问责。

在我国，作为“舶来品”的博士
后制度，由于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
的高度重视，使得该制度较之其他
国家有了更好的发展，博士后不仅
待遇好，很受培养单位的重视，且
出路也比博士要好得多。如此以
来，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就走在了其
他国家的前列。

当然，这样的体制，自然带有
中国特色。这既有有利的一面，如
因为政府重视，从而得以迅速发
展；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发展到
一定程度后是需要制度做保障的，
一旦缺乏完善制度的支撑，任何事
物在发展过程中就难免出现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中国博士

后出现问题时，人们对其的指责之
一，就是认为与西方相比，国内太
把博士后当回事，甚至当成了高于
博士的一种学历，这是错误的。到
如今，也有不少人提出，应当让博
士后回归其本来的面目。

在笔者看来，把博士后当作高
于博士的学历自然不对。但同时。
我们既不能无视中国博士后制度
建立对于学术演变的积极推动作

用，也不能无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完
全改变了过去对博士后的态度和制度，特别是其在
最近十几年来的变化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以下，笔者将以美国为例，来谈谈其博士后制
度的新变化。在笔者看来，美国近年来对博士后的
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博士后人数激增，因此美国高校越来越
重视这一群体。目前，哈佛大学有超过 1000人的博
士后队伍，斯坦福大学更有超过 2000人的博士后
队伍。为此，他们对博士后群体越来越重视。斯坦福
大学早在 2003年便创建了专门的机构———博士后
事务办公室，而哈佛则在 2006年设立同样的机构。

这一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了美国其他高校当中，

很多即使还没有专门的机构，但大都在研究生院的
机构中，建有博士后基金的数据库。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在美国高校内部出现了很多博士后组织，而且
美国也在 2003年，成立了全国博士后协会，替这一
群体发声，也维护博士后的权益。

第二，博士后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军。
近些年来博士后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也越来越为学
界所公认。据 1999年的一份研究发现，在《科学》杂
志上发表的文章中，43%的第一作者是博士后。

美国高校也更加意识到博士后的重要性，也为
此日益完善博士后制度。仍以哈佛和斯坦福为例，
我们只要登陆其博士后事务办公室网站，在上面就
可以查到从如何申请博士后职位，到具体收入待遇
的详尽制度条款，可谓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像如此
完善的制度，与过去人们印象中的美国博士后的看
法，已经今非昔比了。

第三，很多高校不仅重视，而且也开始对招募
人员提出博士后经历的要求。在美国，一些高校，特
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录用终身教职人员时，会要求对
方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而在某些学术领域，过去
“可有可无”的博士后经历，如今也已成为必需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美国高校中终身教职的竞争
比过去激烈得多。这可以说与过去完全不同。

总体而言，现在很多的博士都是主动要求作博
士后研究。如在英国，25%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者，都会选择从事博士后研究。因此，认为博士后不
过是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做的“临时
工”的说法，显然已不合时宜。

总体而言，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有其先进之处，
如今西方对博士后的重视，应该说多少也受到了中
国的影响。当然，中国更应向美国现行博士后制度
学习。比如，美国的博士后不能自费，且必须是全
职。再如，美国博士后一般称为博士后学者，而在中
国，虽然导师名为“合作导师”，强调博士后的独立
性，但博士后实则更像是导师的学生。而且在美国
的博士后制度中，既有像中国这样的合作制存在，
也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即以个人研究项目为驱
动力而无需导师的。这些都非常值得中国学习。

总的来说，中国的博士后制度需要加强，而不
是减弱，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做保障，而不是再退
回到美国过去对博士后尚不够重视的时期，这一
点，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

士后合作导师）

不分类、责任、权益

美国博士后制度调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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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困扰博士后创新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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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制度本身是科研人员的流动性职位制
度。博士后与所谓“导师”并不是师生关系。严格说
来，博士后并没有导师，在博士后研究的关系中，只
有项目研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博士后具有担负科
研工作任务的能力，其参与到项目中，帮助完成特定
研究任务，与组织者之间是合作者。“导师”与博士后
只是在研究项目中责任不同的研究人员。

而我国目前的博士后制度愈加成为变相的人才
培养和选拔制度，这使得博士后制度改变了其原有
性质，所以制度运行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在博士后制度运行的理想情况下，科研项目组
织者或主持者，能够聘到来自高校和企业的科研人
员作为合作者。换言之，这在用人制度方面是相当灵
活的，项目的参与人员在人事关系上来去自由，其劳
务费和生活费也从项目经费中支出。博士后的工作
权责分明，与研究项目所在单位没有正式劳动人事
关系，研究任务完成了，合同自行终止。

正因为如此，在欧美国家，博士后往往是博士毕
业后在找不到适当工作时，临时应聘参与科研项目
所获得的身份。所以有的博士毕业后，甚至连续从事
几个博士后研究，从而积累经验，为求职时谈判增加
砝码。总之，博士后制度并不是正式的劳动用人制
度，博士后也不作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正式员工，不
享受正式员工待遇。

可惜的是，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演变成了一种基
本的人事制度，弄得非常正式、僵化，既不利于博士
后自由流动，也不利于聘用单位的人事管理。林林总
总的各种关系与博士后培养单位或者委托单位紧密
相关。因此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有的博士后不
想回原单位，产生了与委托单位间的劳务纠纷。有的
师资博士后，本来是大学选拔为师资，待博士后工作
完成再解决工作关系，但是，培养之后发现对象并不
合适，或者博士后不愿意留下，也往往产生劳务纠
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博士后制度变味了，成为了
一种似乎高于博士教育的新教育层次。

总之，这种改变性质的博士后制度，在实际运行
中必然会出现多种问题。在我国人事关系复杂、劳动

人事体制刚性的背景下，怎样
能建立起适应国情的博士后制
度？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很多人仅仅把从事博士后
研究当成跳板，并不是为了积
累科研经验。此外，还有很多博
士后自己带着课题进站，但这
些课题、项目并不完全是其合
作导师所擅长的领域，如此一
来，他就没法加入导师的项目
组和研究团队中。这样一来，博
士后就只能自己立项，完成自
己的研究项目。这种博士后不
但对所谓“导师”的科研工作没
什么帮助，对博士后站所在高
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发展也没
有多大影响。这样的博士后工
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换言
之，博士后制度也就没有发挥
其应有的功能。

要从更灵活地解决科研人
员的人事关系、隶属关系方面入手，真正让博士后制度
成为一种富有较大弹性的劳动用人制度，避免博士后
受到各种常规的劳动人事关系束缚。博士后制度要使
博士后能够成为一些较大型研究项目的参与者，包括
成为研究项目主持者的合作者。如果不能这样做，博士
后制度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博士后制度必然涉及科研项
目经费的管理问题。目前，科研经费中是很少有人头费
的，没有人头费的设置使得项目负责人无法恰当地聘
用所需要的研究人员。所以，在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
由科研项目主持人自主聘用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因
为如此，要解决博士后制度问题不仅仅要改变博士后
制度本身，还包括对科研管理制度、科研经费的使用制
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博士后制度。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本报记者韩琨采

访整理）

“把脉”博士后制度


